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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周村区住宅小区破损路面
修补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住宅小区破损路面修补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26日
周村区住宅小区破损路面

修补工程实施方案

为实现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建设要率先突破的目标要求，推动城市社区综合治理，全面改善住宅小区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消除因道路破损给小区居民造成的生活不便和安全隐患，区政府决定实施“暖心”工程，对城区住宅小区破损路面实施修补。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从2018年起，利用两年时间全面完成城区住宅小区破损路面修补任务。住宅小区路面破损修补工程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资金分担，先急后缓”的原则实施。2018年首批完成50个住宅小区的破损路面修补任务。
二、实施步骤
（一）调查摸底阶段（1月至2月）。各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的住宅小区破损路面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制定2018年破损路面修补计划，落实项目的具体点位，2月底前报区房管局。区房管局会同各街道办事处审核后，确定具体修补项目，报区政府同意后实施。
（二）确定方案阶段（3月）。各街道办事处会同区房管局按照确定的修补项目，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物业服务企业现场确定修补方案。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负责就小区破损路面修补方案向业主或业主委员会征求意见。
（三）组织实施阶段（4月至11月）。区房管局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企业，牵头组织住宅小区破损路面修补工程的实施工作。各街道办事处配合做好施工过程中施工企业与社区、业主间的协调工作。
（四）竣工验收阶段（11月至12月）。住宅小区破损路面修补工程竣工后，区房管局负责组织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和物业服务企业进行验收。
三、资金筹集和管理
（一）资金筹集。住宅小区破损路面修补的受益人为全体业主，修补改造费用坚持“受益业主出资，政府适当补贴”的原则多渠道筹集改造资金。业主及物业公共设施收益出资70%，政府补贴30%。
（二）业主分摊资金的归集和使用。已经交存物业维修资金的住户，由社区居委会按照异议征求业主意见的方式，在小区张贴物业维修资金使用意见公告。根据业主共同管理规约的约定，持不同意见的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下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下时，由区房管局负责将物业维修资金拨付工程使用。没有交存物业维修资金或物业维修资金账户余额不足的业主，本着自愿的原则由社区居委会按分摊标准逐户收取，资金到位后，统一组织修补施工，并对资金收取、使用情况进行公示。
（三）加强资金使用监管。由区房管局负责对小区破损路面修补工程预算进行审核把关，最大限度节省开支。在资金使用过程中，由区房管局负责进行全程监督，区审计局进行审计监督，对违规使用的，严肃追究责任，确保专款专用。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住宅小区破损路面修补工程是2018年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确保修补工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区政府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区房管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各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住宅小区破损路面修补工程的组织领导。
（二）抓好施工管理。区房管局负责督促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要做到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均留有影像资料，绘制图纸，并标清各项数据，要有监理人员签字验收。涉及物业维修资金的改造项目，由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作为申请使用人，并符合使用规定。
（三）严把工程质量关。修补工程竣工后，按规定程序验收，对达不到验收标准的，责令施工企业返工。区房管局留取工程款的10%作为质量保证金。工程交工一年后无质量问题，向施工单位返还保证金；如出现质量问题，施工企业不履行保修责任的，保证金予以扣留。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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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28日印发

———————————————————————————————

































































































































PAGE  
—  2  —


